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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判解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行為局部同一之想像競合犯 
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男乙女原為男女朋友，後因甲男劈腿，乙女心有不甘便誣告甲強制性交，並於

偵審程序中以證人身份為虛偽不實之陳述，請問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(A) 乙所犯之偽證與誣告，依想像競合犯規定，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。 
(B) 乙所犯之偽證與誣告，依數罪併罰規定併罰之。 
(C) 乙所犯之偽證與誣告，應依法條競合論以誣告罪已足。 
(D) 乙所犯之偽證與誣告，應依不罰之前行為論以偽證罪已足。 
答案：A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同一

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，應

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

關連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或其

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，而依想像

競合犯論擬。故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，並於檢察官偵查

或法院審理該誣告案件時，同時以證人身分，就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，供前或

供後具結，而為相同之虛偽陳述，因該偽證與誣告行為均係侵害國家司法權正確行

使之法益，並俱以虛偽陳述為犯罪之主要內容，僅因陳述時之身分不同而異其處

罰。且告訴人之指訴乃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，如就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

覺、體驗事實陳述時，即居於證人之地位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項

規定具結，其供述證據始具證據能力。足認誣告行為人所為偽證行為係為實現或維

持其誣告犯行所必要，二罪間具有重要之關連性，從行為人主觀之意思及所為之客

觀事實觀察，依社會通念，其偽證與誣告間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，法律評價應

認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較為適當，而偽證既係在於實現或維持誣告犯罪所必

要，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，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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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想像競合 
當事實上行為人形式之行為，可能構成數次構成要件時，就必須透過競合來

達成對行為人所有行為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，以達到罪刑相當、禁止過度評價

或評價不足之目的。而刑法第55條規定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，即行

為人以單數行為觸犯數罪名。相較於法條競合，想像競合之狀況是所有犯罪皆成

立，故本質上原應是數罪，但是因刑法本身評價的是行為，且既然行為是單數，

為避免過度或重複評價，就只好「想像」是從一重處斷，而非數罪併罰。 
二、要件： 

（一） 一行為：包括自然意義的一行為、構成要件法律單數及自然的行為單數。需注

意的是若是自然的行為單數，其原本是數次實現構成要件的身體動靜，所以在

解釋上，要受規範目的的限制，而在解釋高度屬人法益時，就必須適度限縮，

將其視為複數行為加以判斷：如甲對人群掃射造成十人死亡，就必須視為十次

的殺人行為。 
（二） 觸犯數罪名：必須是無法條競合關係的數罪名，也就是真正的觸犯數罪名 

三、本判決看法 
本判決認為在事實觀察上，雖認行為人有數個該當構成要件之身體動靜，然

只要該行為人之行為，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、主觀意思、所侵害之法益與行

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，或

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就可依想像競合犯論擬，易言之，該「一行

為」的要求，無須是完全一致之一行為。 

【關鍵字】 

想像競合、同一行為、自然意義一行為、法條競合、不法內涵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50、55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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